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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，便无法及时、有效地抗议刑事侦查人员的不法行为。不仅嫌犯本

人受到虐待时求助无门，消息也很难传到其饱尝痛苦的家人耳中。通常，嫌犯会在高墙之后度过

整个侦查阶段，有时，即使羁押期限已到，侦查机关也拒绝放人。嫌犯在讯问过程中遭受刑求的

现象屡禁不止。侦查人员，包括警察和特定类型案件中的检察官，常常无视法律规定，羁押嫌犯

后既不通知家属、告知关押地点和原因，也不允许律师会见。即便是能干的律师，在对滥用公权

没有“独立审查”机制的大环境下，也爱莫能助。 

在包括香港在内的英美法系，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性由法院认定。在欧洲大陆的民主国家，检

察官和法官对警察的羁押活动进行审查。今天的台湾，一切羁押决定都必须经过法官批准。然而，

中国靠的还是从前苏联搬来的那套检察监督的体制。 

侦查阶段标志着刑事程序的正式开始，但根据中国现行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法院在如此关键

的一个阶段却毫无发言权。根据前苏联沿承下来的传统，中国的检察官负责司法活动中的法律监

督，因此应当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不法行为，在检察院刑侦部门直接侦查的案件中也不例外，

但实践中他们却很少履行这一职责。《刑诉法》规定，刑案中的正式逮捕决定必须由检察院作出。

但是，侦查人员滥用相关条款，每每等足三十天才去向检察院申请批捕，有时候连这么宽松的期

限也不遵守。此外，他们还利用法律另外一个空子，在申请批捕前，以“监视居住”的名义，将一

些嫌犯关在警察控制的场所长达六个月，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。因此，嫌犯被收押后，通常要过

很久，案子才会到检察官手里接受审查。 

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去年年底共同颁布了两份法律文件，如能得以贯彻，将方便遭受虐待的

在押嫌犯向检察院反映情况，促进侦查活动中的检察监督。这两份文件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，

因此在效力上差了一等。不过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目前正闭门审议《刑诉法》修正草

案，对最终要在多大程度上吸收这两份文件的内容有争论。《刑诉法》的修订经历千呼万唤，终

将于明年三月由全国人大表决是否通过。常委会八月三十日公布草案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公众

反馈近八万条，据报导，绝大多数集中在辩护律师与警察和法院在诉讼活动中的交集上。相比之

下，检察院限制不当侦查行为的权力有所扩大这点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。 

了解中国法律体制的人，往往对检察官嗤之以鼻。中国的检察官接受的法律培训和法官一样，在

实践中也同样没有实权、胆小怕事；同时，他们和警察的关系过于“亲密无间”，对中共发布的各

种指令言听计从。根据苏联法律理论的构想，检察官应当为“法律的公正站岗”。前苏联的检察官

们辜负了这个称号，今日中国的检察官离这一期待也相去甚远。一些批评人士将中国的司法制度

讽为饭店，警察是做饭的，法院是吃饭的，而检察院只负责端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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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如果目前这一稿《刑诉法》修正案草案获得通过的话，检察官将有更多机会──其实是义务，

将制约侦查权的规定落到实处。例如，如果侦查人员被控告超期羁押、非法搜查、扣押或妨碍辩

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，而他们本身又拒绝处理的话，控告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。检察院经调查确

认情况属实的，应当“依法予以纠正”。 

同样，如果有人提出侦查人员使用包括刑诉逼供在内的非法方法收集证据，检察院应对此调查核

实；如果情况属实，“应当提出纠正意见”或建议更换办案人，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同时，检察院还应对侦查人员实施住所外的“监视居住”进行监督，确保他们遵守修改后的《刑诉

法》对这一恶名昭彰的强制措施的种种复杂规定。 

《刑诉法》修正案草案中另一新增条款，加强了对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要求。当检察官对

案件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存疑，或疑犯要求当面陈述，再或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，检察院

就不能仅依靠阅卷决定是否批捕，还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；检察院在审查时还可以询问证人；辩

护律师提出要求的，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。除此以外，在疑犯被逮捕后，检察院仍应对“（继

续）羁押”的必要性进行审查，对无须继续羁押的，“应当建议予以释放”或直接下令有条件释放。

对于检察院直接侦查的案件，在批捕前，如果犯罪嫌疑人申请停止强制措施，检察院须及时进行

审查，不同意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 

可惜的是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去年联合发布的另一份文件，没能在修正案草案中得以体现。

在中国，看守所属公安部管辖，该文件要求检察院在看守所设立派驻检察室，便于检察官对看守

所的执法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，保障在押人员会见律师的权利，对在押人员受到的伤害展开调查。

这份文件的内容虽然没有被纳入立法，但想必仍对警察和检察官有效。 

立法也好，规定也罢，效力高低虽有别，但都包含了刑事司法的新规则；尽管有时制定得粗略，

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检察院能否把握赋予它的权力，积极有效地解读这些规则，并将它们付诸行

动。中国政府“有法不依”已成痼疾，不单对刑事司法造成困扰，在其他诸多领域也是问题，一些

社会精英似乎越来越急切地想要改变这个状况。或许，检察院能顺势而为，加强其法律监督职能。

不然，为“法律的公正站岗”，只会继续沦为一句空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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